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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委宣传部、社科联，市属开发区党工委宣传办，

各院校、党校社科联（社科处），各市级社科类社会组织，省市

两级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：

为进一步做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，大力实施新时代文明实

践社会科学普及志愿服务行动，服务大局、服务社会、服务群

众，根据《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》和《聊城市社会科学普

及教育基地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有关规定，

市社科联近日启动已命名省市两级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审核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审核范围

2022 年之前（含 2022 年）正式命名的省市两级社科普及教

育基地有资格参加审核工作，以文后公布的“聊城市社会科学

普及教育基地名单”和“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”为准

（见附件 5、附件 6）。

二、审核时间

2023 年 12 月 15 日之前。

三、审核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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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工作采取自查与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由各申报单位组

织自查，市社科联组织人员进行实地抽查。

四、审核内容

1．贯彻落实《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》与《聊城市社会

科学普及教育基地管理办法》情况；

2．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社科普及志愿服务活动情况；

3．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和整体工作部署

情况；

4．设立专兼职联系人，并严格落实有关规定情况等。

五、审核要求

1．各申报单位对照（附件 5、附件 6），在规定时限内，认

真组织开展所管辖省市两级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的自查自纠

工作；

2．市级基地填写《聊城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审核表》

一式 3 份（见附件 1），省级基地填写《聊城市社会科学普及教

育基地审核表》一式 3 份（见附件 2），由各申报单位汇总后（汇

总表见附件 3、附件 4）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前统一寄送至市

社科联学会科普部，逾期未报或未按要求填报的，视为自愿放

弃本年度审核资格，划入 2023 年审核不合格范围；

3．年度内审核合格的教育基地，由各申报单位负责汇总本

年度工作总结电子版，于本年 12 月 20 日之前向市社科联提交；

4．年度审核结果将在审核结束后进行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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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动态管理

1．审核中发现的问题，由市社科联提出整改意见，各申报

单位负责落实，督促整改，整改期一年；

2．审核不合格或不参加审核的基地，由各申报单位于 2023

年 12 月 20 日前上报整改情况，逾期不报或符合摘牌制度规定

之一者，取消其“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”资格，予以摘牌，

并向社会公布；

3．出现摘牌情况的申报单位，5 年内不得申报新基地。

联 系 人：张玉荣 史晓玲

联系电话：7110356 7110367

邮 箱：sklxhkpb@lc.shandong.cn

地 址：聊城市昌润南路8号市政府3号楼市社科联811室

附件：1．聊城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审核表

2．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审核表

3．聊城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汇总表

4．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汇总表

5．聊城市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汇总名单

6．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汇总名单

（见市社科联网站:http://skl.liaocheng.gov.cn/）

聊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3 年 1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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